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领域数据

可信空间构建与网络安全应用示范”

项目申报指南

一、工作目标

聚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服务自治区党委战略部署，集聚高层次人才团队，破解制约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以“工业领域数据可信空间构建与网络安全应用示范”项目为载体，聚集自身骨干人才和外部行业专家，形成优势叠加的高层次人才团队，解决新疆工业数据可信存储、共享、流转中的痛点难点，为新疆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项目申报要求
项目由企业独立申报或通过签订具备法律效力的协议等方式组建联合体申报。前期已入选人才支持计划相关项目且在支持期内的不得重复申报，各项目间不得多头申报。项目申报单位是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目标完成负全责。

1.申请揭榜的牵头企业应为疆内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独立法人实体或独立企业联合体，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形成联合体申请揭榜。揭榜方应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对揭榜的关键技术拥有知识产权，技术先进且应用前景良好。  

2.申请揭榜单位应有较强研发能力和核心技术团队，具备实现揭榜攻关任务及成果转化能力，具有解决技术需求难题的相关前期工作基础。
3.揭榜方提出的技术方案可行性高、经济性好，能协助发榜方完成技术成果应用实施，帮带培养一批新疆本土创新人才和科研团队。

4.申请揭榜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社会信用，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或重大违法行为。
三、工作程序

（一）企业申报。揭榜时间为2025年11月6日至11月10日，揭榜单位按要求编制申报材料，于11月10日前报送至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信息安全处（纸质材料一式5份和光盘1份，签字盖章须齐全），逾期不予受理。材料如需邮寄请提前联系告知。
（二）专家评审。自治区工信厅邀请疆内外技术专家和龙头企业专家，组建专业评审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三）审议公示。自治区工信厅党组会研究提出拟入选项目名单及支持金额，并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后报送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项目实施。项目实施方案经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议通过后，印发实施单位入选通知并组织实施。自治区工信厅组织优胜申报单位（联合体）签订任务书，明确相关任务目标要求及时间节点。实施单位（联合体）按任务书承诺时限完成项目后，自治区工信厅组织开展验收评价工作。

（五）资金支持。对优胜申报单位（联合体）项目支持周期为3年，全周期支持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
四、具体要求

1.严格经费管理。项目实施单位结合实际制定内部资金管理办法，确保专款专用、单独核算，严禁截留、挤占、挪用或改变用途，有违规行为的，一经发现，停止拨付支持经费，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项目经费由领衔专家主导使用，赋予充分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资金使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全程监督，确保合法合规。
2.加强绩效评估。自治区工信厅对项目绩效目标进度、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组织开展年度绩效考核和期满验收评价，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依据考核结果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后续可优先支持，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限期整改。无法完成整改的，自治区工信厅将按照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规定收回资金、追究相应责任人责任，并取消申报单位三年内申报资格。
3.落实激励政策。执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激励制度，高校、科研院所对其持有的职务科技成果可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成果转化净收入不低于70%的比例可用于奖励科技成果完成人或团队。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业信息安全处

张世海，0991—4555375，15199011098
地  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179号

邮  编：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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